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沪普府复字（2025）第406号
申 请 人：吴**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室
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管理支队

住 所 地：上海市普陀区府村路125号

法定代表人：陈志俊，职务：支队长

申请人吴**因不服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于2025年3月26日所作第310107172509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下称《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所作第3101071725092***号《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其正常由东向西行驶，直行绿灯时路口被左转等红灯驾驶人封堵，不能正常直行。此处机动车道围栏特意留有一个口子，应把此处口子也用围栏围住，确保交通安全，而不是靠罚款来解决类似安全问题。故申请撤销处罚决定，最多给予教育警告。

被申请人称：光新路至镇坪路的中山北路东向西的路段设置有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但事发时申请人没有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而是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被民警发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予以维持。
本机关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26日16时42分左右，申请人驾驶牌号为G203***的电动自行车在中山北路镇坪路东约10米处从非机动车道驶入机动车道内行驶，后被民警拦下。民警当场开具《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实施了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的规定，决定处罚款50元。现申请人不服《处罚决定书》，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明，事发路段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设置有隔离栏，缺口处划有白色实线，为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的分界线。

再查明，因机构改革，原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已更名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管理支队。
以上事实主要有《处罚决定书》、道路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视频等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本案中，申请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进入中山北路的机动车道内行驶，被申请人认定申请人实施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执法民警在处罚前进行告知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条作出涉案处罚决定，并将文书送达申请人，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处罚幅度亦在裁量范围内。事发路段已设置有隔离栏和白色实线，用以区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内有直行非机动车正在按序通行，申请人驾驶非机动车进入机动车道内行驶的行为，具有一定危险性，故对其复议理由，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作出的涉案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于2025年3月26日作出第3101071725092***号《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Ｏ二五年四月三十日

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负责全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

第五十七条  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

第八十九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



